关于暂停受理《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》
核发行政许可的公告
 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作出修改。根据《自治区审改办关于印发部分行政许可事项清理规范结果的通知》（桂审改办发[2018]1号）和《关于落实自治区清理规范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（城中审改办发[2018]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局即日起暂停《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》核发行政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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